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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艺教发〔2025〕14 号

关于 2025 届预毕业本科生身份复核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2025 届预计毕业生的学历照片与录取照片的比对工作已在

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完成。现将预毕业本科生身份复核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根据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及学信网信息反馈，我校 2025 届预

毕业本科生检测预警存在以下情况：

1 名预毕业本科生未采集毕业图像信息，无法进行图像比对。

1 名预毕业本科生被学信网初步判定为“身份核验不确定”

（名单见附件 1），因录取照片面部有遮挡质量欠佳，导致高考

录取照片与学历照片比对不能被确认为同一人。

学信网规定，对无毕业图像信息、未进行图像比对的，学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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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届预毕业本科生未采集图像信息学生名单

序号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/方向

1 刘世博 1211801034 戏剧影视学院 表演（戏剧影视表演）

注：请以上学生在 5月 18 日前到之前通知的地点、按流程获取采集码进行图像信

息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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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 届预毕业本科生身份复核名单

序号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/方向

1 李梓菲 1212001019 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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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5 届预毕业本科生身份复核流程及相关要求

一、材料审核

（一）学生提供材料

1.近期个人免冠证件照片电子版、纸质版（2 张）。照片要

求：蓝色背景，图像清晰；分辨率：480 X 640，露耳朵、眉毛，

嘴自然闭合，不戴首饰，不化浓妆；不穿与背景颜色相同的衣服；

在照片下方标注拍摄时间（如下图）。切记不能修图，否则人像

比对通不过。

2.居民身份证电子扫描件及复印件。

3.学生本人承诺书（见附件 3）: 主要体现对学生入学身份、

毕业身份及佐证材料真实性的承诺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学生

本人自行承担，并由学生本人签字捺印。

4.学生本人手持身份证、承诺书正面照。

（二）学院学工办提供材料

学生高考报名表、高中毕业生信息登记表（高中学籍表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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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有照片的材料。

（三）学校档案室提供材料

当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电子扫描件及复印件。

（四）教务处学籍科提供材料

学生大学学籍信息卡（电子、纸质版）。

二、人像比对

教务处学籍科对 12 名预计毕业生的录取照片、学历照片、

本人近期照片、身份证照片进行“四核对”。

三、现场确认

由学生所在学院的班主任、辅导员及授课教师进行现场辨认，

并由学院负责人，班主任、辅导员及授课教师在《身份复核确认

表》（见附件 4）签字确认。

四、学信网备案

经严格复核并确认学生身份属实的，教务处学籍科将相关佐

证材料上传学信网进行备案，备案通过的，注册和查询不再受限。

以上所有复核材料请于 5 月 23 日前提交教务处学籍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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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学生本人承诺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第二百八十条之二，盗用、

冒用他人身份，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、公务员录用

资格、就业安置待遇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

罚金。

组织、指使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。

国家工作人员有前两款行为，又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数罪并罚

的规定处罚。

本人已知晓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第二百

八十条之二内容。

现本人郑重承诺，学信网上姓名： 、身份证号码：

的录取照片与学历照片皆是我本人。不

存在任何盗用、冒用他人身份，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

格的行为。本人提供的用于本次毕业生身份复核的所有佐证材料均为

真实材料。如有违反承诺的情况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人自行承

担。

本人签名（捺印）：

本人手机号码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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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毕业生身份复核确认表

所在学院（盖章）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待复核原因 身份核验不确定

学号 入学年份 毕业年份

生源地 所在学院 专业

身份证

号码
联系电话

佐 证 材 料 目 录

序号 材 料 名 称 核查结果/核查人

1 学生本人身份证电子扫描件及复印件核查
通过

不通过

2 学生本人承诺书
通过

不通过

3 学生本人手持身份证、承诺书正面照
通过

不通过

4 录取照片、学历照片、本人近期照片、身份证照片比对
通过

不通过

5 学信网个人信息截图
通过

不通过

6 学生高考报名表
通过

不通过

7 高中毕业生信息登记表（高中学籍表）
通过

不通过

8 当年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电子扫描件及复印件
通过

不通过

9 学生大学学籍信息卡（电子、纸质版）
通过

不通过

学院核验结果

通过招生录取照片、学历照片、本人近期照片、身份证照片进行信息比对，并经班

主任、辅导员、授课老师辨认，现确认该生的录取、学历照片和实际在校学习为同一人。

学院党总支书记： 学院院长： 学工办负责人：

班主任： 辅导员： 授课教师：


